
开栏语：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一直走在改革创新的前线，基层治理的自我探寻从未停歇。为总结经验、开创

新局，省委政法委、省平安办组织评选出“浙江省社会治理十大创新项目”。即日起，本报在“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
程”专栏中开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篇章，展示十大创新项目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的实招和真章，展现浙
江奋力书写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篇章，向党的百岁生日献礼。

本报记者 胡宗昊 通讯员 王雅

本报讯 如今，在杭州市域内，建筑物也都有了属

于自己的“身份证”。在以往推进城市大脑基层社会治理

应用时，杭州发现各部门存在地址表述不互认、治理要

素不统一等问题，难以进行精细化管理。为此，从2019

年开始，杭州创新推进统一地址库的建设与应用。

相较于人、事、物等实时变化的要素，地址是相对

固定的，杭州市建立的统一地址库，利用信息数字技

术，以网格为单位对全市建筑物进行编码，生成27位

的统一编码，每一条都对应精确空间坐标，只需一

“码”即可关联人、房、企、事件等基本元素，让所有

基层治理事项线上线下都能基于“同一个空间坐标”进

行对话。

（下转2版）

“址”因有你，杭州城市大脑更聪明

共护母亲河

4月 14日，浙江、安徽在新安江两省交界水域开展

2021年浙皖渔业跨省联合执法行动，共同保护浙皖交界水

域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以新安江浙皖两省交界水域江段

各5公里范围延伸，重点对安徽省歙县街口镇街口村主河

道和浙江省淳安县威坪镇、鸠坑乡主河道全覆盖巡查，打击

各类非法捕捞行为。

通讯员 王建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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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洁 王志浩

本报讯 4月14日，我省召开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

培训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精神，着眼

构建完善风险闭环管控大平安机制，持续深化重大决策社

会风险评估工作，全面提升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

能力水平。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朱晨作动员讲话。卫

中强作辅导报告。

过去的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各地

各有关部门以推动落实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工作为抓

手，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化解重大社会风险，在应对大战大

考中经受住了承压测试，风险评估意识不断增强、机制持

续完善、数量大幅增加，未发生因决策问题引发的重大集

聚事件、重大过激行为、重大负面舆论，切实为“十三五”顺

利收官、“十四五”平稳开局营造了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会议指出，开展社会风险评估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有关决策部署的重要职责，是助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平安护

航“重要窗口”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自觉

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社会风险评估工作的重大意

义，着力增强推进落实的责任感使命感，切实把社会风险

评估抓紧抓实抓到位。

会议强调，要对标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精神，严格按

照程序组织开展社会风险评估工作，按照职责要求落实相

关责任，确保评估程序正规、评估报告客观、防控措施到

位、应急方案有效。要着力防范解决重点、难点、险点问

题，按照“应评尽评”的要求，压实主管部门主体责任，慎之

又慎、严之又严开展评估，切实筑牢风险防控第一道关

卡。要切实提高风险闭环管控能力，健全完善“摸排调

查－分析研判－等级评定－防范化解－协同处置－闭环

反馈”工作机制，加强风险产生、传导、叠加、转化等各个环

节的动态监管，真正做到全流程风险闭环管控。要强化评

估结果运用，在审查审批重大决策时，紧紧围绕“５类风

险”，充分运用评估成果，对确有重大风险隐患的，该叫停

的坚决叫停、该暂缓的必须暂缓、该调整的及时调整；对确

定实施的重大决策要全程跟进做好风险化解管控，严防发

生重大问题。

会议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严

格监督管理、落实工作责任，不断提升风险评估工作整体

效能。

培训会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市、县（市、区）。省直56个

有关单位分管领导及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省委政法委机

关各部室、省法学会机关、省政法信息管理中心负责同志

等在主会场参加培训。

通讯员 钟法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被执行人浙江某建设集团公司是杭州一大型

建设企业，因拖欠工程款被杭州市中级法院强制执行，涉及

7个案件总标的达近450万元。该公司名下财产及账户已

被其他法院查封、冻结，杭州市中院只能轮候查封，暂无其

他无财产可供执行。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案子只能“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不！杭州市中院创新一招“预审计”执行措施，敦促被执行

人履行义务，近日，450万元执行款已全部执行到位。

承办此案的执行法官介绍，在之前的执行中，法院已

采取了一系列执行措施，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执行

立案后，经申请人提供线索及多方调查，法院冻结了该公

司一些未到期债权，但这些债权均为项目工程竣工后要

经核准才能发放的质保金款项，具有迟延性。因无可供

执行财产，案件被移送破产审查。但经审查，被执行人有

多起作为债权人的案件正在执行中，且标的大于司法系

统在册债务，不满足资不抵债的条件，无法进入破产程序

进行清算。

为此，执行法官多次约谈被执行人公司，公司负责人

表示，要2021年中及以后，公司才能有资金回笼清偿债

权，而且怠于与申请人联络协商。

面对这种局面，执行法官没有放弃，努力寻找案件突破

口。执行法官发现，虽然被执行人公司名下财产及账户均被

查封、冻结，账户也无大规模资金流入，但该公司仍在正常

经营。

（下转2版）

我省召开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培训会

强化意识 提升能力 压实责任
全面提升重大风险源头防范化解水平

建筑企业欠债450万元不执行 法院“预审计”敦促履行到位


